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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易连
股票代码：60083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1803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18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住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张村路 25号万侨国际总部-80
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张村路 25号万侨国际总部-80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15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
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在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易连/上市公司 指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发易连 指 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06-26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1803 室
出资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爱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6767595513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卫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木炭、薪柴
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
用农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8-06-26 至 2028-06-25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1803 室

2、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12-11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张村路 25 号万侨国际总部-80
法定代表人 王爱红
出资额 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00MA2E2JAA11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商务咨询、策划、运营管理，商业培训，房地产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调查；广告经营管理，承办会议
及商品展览活动，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影视
策划；办公用品、办公设备销售，建材销售，商业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9-12-11 至至长期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办事处张村路 25 号万侨国际总部-80

截至目前，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王爱红，同时其持有公司 95%的股份，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是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子公司。 因此，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王爱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没有持股达到或超过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方关联关系的认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人与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新进合伙

人、上市公司新实际控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和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需求转让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财产份额。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权益变动以外，在未来 12个月内将不再继续增加或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
公司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86%的财

产份额，从而间接拥有上市公司权益比例为 19.37%。
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宁波谦谦德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

司、北京圜丰贞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
额转让协议》。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发易连 1.43%的财产份额以 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
宁波谦谦德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浙发易连 12.84%的财产份额以 9,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给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司；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发易连 60.59%的财产份额以
42,475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浙发易连 25.00%的财产份额以
17,5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圜丰贞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浙发易连的合
伙人持有份额比例如下表：
合伙人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份额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份额比例(%)
西格玛控股 14.27 -
新玛商务 85.59 -
杭州哲恒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0.14 0.14

谦谦德合 - 1.43
上海圣太 - 73.43
北京圜丰 - 25
合计 1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实际控制人
王爱红女士不再担任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新玛（丽水）商务管
理有限公司退伙。 王爱红女士不再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宁波谦谦德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

司、北京圜丰贞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
额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 1：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迪凯银座 1803室
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甲方 2： 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张村路 25号万侨国际总部-80
法定代表人：王爱红
（以下将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或“转让方”）
乙方 1：宁波谦谦德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1958号 1号楼 635-5（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柏松
乙方 2：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弄 9号 6层（集中登记地）
法定代表人：王秀娟
乙方 3：北京圜丰贞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曹庄村村委会北 3000米
法定代表人：冯国良
（以下将乙方 1、乙方 2、乙方 3合称“乙方”或“受让方”）
（以下将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一、转让标的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 1 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1.43%的财产份额（对应 1,000 万元人民币的出资，以

下简称“标的份额 1”）转让给乙方 1，甲方 1 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12.84%的财产份额（对应 9,000 万元人民
币的出资，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2”）转让给乙方 2，甲方 2 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60.59%的财产份额（对应
42,475万元人民币的出资，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3”）转让给乙方 2，甲方 2 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25%的财产
份额（对应 17,525 万元人民币的出资，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4”）转让给乙方 3；乙方 1、乙方 2 和乙方 3 同意
受让上述财产份额。

二、标的份额转让价格及支付
双方同意，标的份额 1 的转让价款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标的份额 2 的转让价款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标的份额 3的转让价款为 42,475万元人民币，标的份额 4的转让价款为 17,525万元人民币。 双方同意按以
下方式支付转让价款：

1、自本协议签署且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交易公告后十（10）个工作日内，乙方 1向甲方 1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 2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乙方 2向甲方 1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1,8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乙方 2向
甲方 2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8,495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 乙方 3向甲方 2 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3,505 万元人
民币的转让价款；

2、自本次转让的标的份额完成过户交割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乙方 1向甲方 1指定银行账户支
付 3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乙方 2向甲方 1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2,7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乙方 2向
甲方 2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12,742.5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 乙方 3 向甲方 2 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5,257.5 万
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

3、自本次转让的标的份额完成过户交割之日起六（6）个月内，乙方 1 向甲方 1 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500
万元人民币的剩余转让价款，乙方 2向甲方 1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4,500万元人民币的剩余转让价款，乙方 2
向甲方 2 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21,237.5 万元人民币的剩余转让价款， 乙方 3 向甲方 2 指定银行账户支付
8,762.5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款。

三、标的份额过户相关安排
3.1 标的份额过户的先决条件：甲方保证标的份额 1、标的份额 2、标的份额 3 和标的份额 4（以下合称

“标的份额”）不存在限售情况且保证解除质押（如有质押）等担保措施。
3.2 甲方应保证最迟在 2022年 11月 30日前使标的份额满足过户条件，在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

内， 配合乙方办理完成合伙企业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所涉及合伙人变更及财产份额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3.3 双方应配合合伙企业完成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召开合伙人会议、签署合
伙人会议决议、入伙协议、合伙协议，并办理完成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财产份额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为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完成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四、甲方的声明和承诺
4.1甲方是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是自身

真实意思表示，其具有充分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订以及履行本协议。
4.2甲方保证截至交割日，合伙企业及上市公司不存在已知而隐瞒的被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 亦不存在已知而隐瞒的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正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4.3在交割日前，甲方保证合法取得并持有标的份额且合伙企业合法取得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甲方对
标的份额以及合伙企业对上市公司股份均拥有合法处分权；甲方承诺解除标的份额的质押、担保等一切限
制标的份额转让的情况。 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保证合伙企业不会以任何方式处置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或设置权利限制。 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中国法律、中国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授权/同意/许可、
中国法院的判决/裁决/命令或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其将积极协助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监管机构申
请办理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的合规性确认、信息披露等必要事项。

4.4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除已经公开披露、向乙方书面披露外，合伙企业、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均按照营业执照经营其业务，合伙企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已经取
得必要的经营证照，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指给合伙企业或上市公司造成的单项行政处罚罚款在 100 万元
以上），也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债务。

4.5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合伙企业及上市公司已经根据法律、法规及税务机关的要求办理了税务登记手
续，依法及时办理了纳税申报手续，并及时缴纳税款，不存在重大（指 100万元以上）欠税、偷税、漏税可能招
致重大（指 100万元以上）税务处罚的其他情形。

4.6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影响合伙企业及上市公司主体资格和上市公司上市地位的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 甲方承诺， 除按照《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则及监管要求
（“披露规则”）已经公开披露及向乙方书面披露外，合伙企业及上市公司自有的重大资产（指 1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上未设置抵押、质押、留置、查封、冻结或扣押的情形，也不存在按披露规则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与上
市公司相关的正在进行或已起诉尚未结案的合伙企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总涉案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
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以下简称“该等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如存在该等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且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甲方同意将该等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实际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补
偿给乙方。

4.7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保证上市公司与生产经营和财务相关的信息披露均按照《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则及监管要求（“披露规则”）进行，以上信息披露不存在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此后招致监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指行政处罚罚款金额为 100 万
元以上）的情形。

4.8 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标的份额交割前，除本次交易及乙方书面同意的情况外，其应督促
合伙企业及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不得签署或做出任何超出主营业务范围以外且可能导致合伙企
业及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合同或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

4.9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除按照披露规则已经公开披露、已向乙方书面披露外，合伙企业和上市公司
均不存在回购第三方股权或与投融资相关的差额补足的义务； 合伙企业和上市公司（单体及合并报表口
径）均不存在按照披露规则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指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负债及或有负债（上市公
司借给其子公司的借款除外）。 如因上市公司于交割日之前事项形成的按照披露规则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以
下事项：①回购第三方股权的义务；②其他重大负债及或有负债，如前述①和②按照披露规则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的金额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且给上市公司造成实际损失超过 100万元的，甲方应按照该等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且实际损失超过 100万元的回购金额及负债金额部分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计算公式如下：
赔偿金额=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100万元人民币）。

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6.1 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收取标的份额转让价款或根据乙方的书面指令直接冲抵应付乙方或

乙方指定方的欠款。
6.2在达到本协议约定的过户先决条件时， 甲方应配合乙方将标的份额过户至乙方名下并办理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标的份额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本次份额转让的交割日。
6.3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取得标的份额。
6.4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财产份额转让价款或有权决定将应付财产份额转让款直接

冲抵甲方对乙方或乙方指定方的欠款。
6.5如果双方在办理过户时，监管部门要求提交其他文件，双方配合签署并提交相关协议、文件等以满

足监管部门要求。
八、违约责任
8.1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以及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声明、承诺或责任，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及赔偿责
任。

8.2 如果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办理标的份额的过户手续，违约方应以标的份额转让总价款为基
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8.3 如果甲方未能使标的份额在约定的日期满足过户条件， 甲方应以标的份额转让总价款为基数，按
日万分之五计算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8.4 如果合伙企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出现任何权利瑕疵，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返还乙方
已支付的财产份额转让款或已冲抵的欠款，且应按标的份额转让总价款的 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浙发易连协议转让完成后（办理实控人变更手续时），浙发易连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30,345,052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19.37%，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97,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9%，占其所持有
股数的 74.80%。

除上述股份质押情况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本次协议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达成的其
他安排，亦不存在就转让方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的其他安排。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西格玛控股（杭州）

有限公司、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退伙。 宁波谦谦德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浙发易连 1.43%
的份额，成为浙发易连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圣太商贸有限公司持有浙发易连 73.43%的份
额，成为浙发易连的有限合伙人；北京圜丰贞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浙发易连 25.00%的份额，成为
浙发易连的有限合伙人。 王爱红女士不再担任浙发易连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不再是上海易连实际控
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发易连实际控制权变更， 进而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2年 11月 24日及 11月 25日， 浙发易连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上市公司 13,455,000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00%）。
2022 年 11 月 28 日，浙发易连与湖南邕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邕兴文远价值成长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浙发易连向邕兴文远价值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协议转让上市公司
36,668,6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5%）。目前，该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
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本次交易是否能
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
3、《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2022年 11月 2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2022年 11月 28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浦东新区

股票简称 上海易连 股票代码 60083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
司、新玛（丽水）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爱
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有√ 无□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130,345,052 股
持股比例：19.3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后数量：0 股
变动后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 年 11 月 28 日
方式：间接方式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王爱红

2022 年 11 月 2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新玛 （丽水 ）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王爱红
2022 年1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2-048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清田路英科再生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257,0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257,01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257,014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92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9289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9289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00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金喆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朱琳女士出席会议；高管李志杰先生、李寒铭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A股 71,257,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
更的议案 15,216,2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12项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2、第 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宝、金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英科再生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2-049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5月 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02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3,325.8134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并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1.96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约 73,034.86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约 7,349.03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65,685.84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 2021年 7月 2日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1]35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将“10 万吨/年多品类
塑料瓶高质化再生项目” 实施主体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六安英科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INTCO Malaysia Sdn Bhd， 实施地点由安徽省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变更为马来西亚瓜拉冷岳县万津市皇冠
城，投资总额由 5亿元调整为约 8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3）。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近日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 INTCO MALAYSIA SDN BHD（以下合称“甲方”）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近日，在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下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专户金

额（万元） 专户用途 备注

1
INTCO
MALAYSIA SDN
BHD

花旗银行 （中
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NRA1818737226 0.00
10 万吨/年多
品类塑料瓶高
质化再生项目

人民币账
户

2
INTCO
MALAYSIA SDN
BHD

花旗银行 （中
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NRA1818737927 0.00
10 万吨/年多
品类塑料瓶高
质化再生项目

美元账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1：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1”）
甲方 2：INTCO MALAYSIA SDN BHD（以下简称“甲方 2”）
乙方：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 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NRA1818737226，截至近日，专

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10万吨/年多品类塑料瓶高质化再生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 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NRA1818737927，截至近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 10万吨/年多品类塑料瓶高质化再生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 年 / 月 / 日，期限 / 个月。 甲方承
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
方存单不得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付海光、周文颖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者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 捌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山东 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2-07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2
H 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30,662,8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12,526,462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18,136,4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19576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88141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4076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霍达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4人，出席 14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9人，出席 9人；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慧峰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4、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71,018 99.756002 816,498 0.060006 2,503,559 0.183992
H 股 725,111,446 99.453792 2,947,259 0.404236 1,035,112 0.141972
普通股合计： 2,082,482,464 99.650566 3,763,757 0.180102 3,538,671 0.16933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45,768,790 99.726844 816,598 0.018317 11,360,563 0.254839
H 股 606,356,333 99.347515 2,947,259 0.482889 1,035,112 0.169596
普通股合计： 5,052,125,123 99.681164 3,763,857 0.074263 12,395,675 0.244573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09,179,927 99.934542 3,339,535 0.065321 7,000 0.000137
H 股 814,712,755 99.581528 3,423,669 0.41847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23,892,682 99.885844 6,763,204 0.114038 7,000 0.000118

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2,451,362 99.998531 68,000 0.001330 7,100 0.000139
H 股 818,136,42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30,587,786 99.998734 68,000 0.001146 7,100 0.00012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1,625,153 99.199979 40,854,409 0.799104 46,900 0.000917
H 股 734,511,039 89.778553 83,588,985 10.216998 36,400 0.004449
普通股合计： 5,806,136,192 97.900290 124,443,394 2.098305 83,300 0.001405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2,451,462 99.998533 68,000 0.001330 7,000 0.000137
H 股 818,136,42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30,587,886 99.998735 68,000 0.001147 7,000 0.000118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2,446,062 99.998427 73,400 0.001436 7,000 0.000137
H 股 818,136,42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30,582,486 99.998644 73,400 0.001238 7,000 0.000118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3,315,703 99.233045 39,163,859 0.766038 46,900 0.000917
H 股 734,673,847 89.798452 83,426,177 10.197099 36,400 0.004449
普通股合计： 5,807,989,550 97.931541 122,590,036 2.067054 83,300 0.00140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812,738,600 99.593160 816,498 0.100053 2,503,559 0.306787

2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
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693,933,403 98.275460 816,598 0.115647 11,360,563 1.608893

3 关于选举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812,712,122 99.589915 3,339,535 0.409227 7,000 0.000858

4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815,983,557 99.990797 68,000 0.008333 7,100 0.00087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47,900,517 股 A 股股份）、深圳

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703,934,870 股 A 股股份）、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公司
89,042,607股 H股股份）对议案 1 回避表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44,632,418 股 A 股股份）、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9,199,899 股 A 股股份）、广州
市三鼎油品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48,194 股 A 股股份）、COSCO SHIPP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imited（持有公司 8,857,004股 A 股股份和 207,797,720股 H股股份）对议案 2回避表决。

议案 8 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文博、钟嘉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2022-065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
购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动力源”）于 2022年 11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
购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公司关联自然人何昕先生以 792万元受让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动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新能源”）12%股份，公司放弃本次动力
源新能源的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此次交易完成后，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业务实质，构成关联
交易。 现就上述交易事项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动力源新能源的业务情况
动力源新能源是公司绿色出行车载设备业务板块的主体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其中动力源以货币出资 7,000 万元，股东赵建虎、李岷舣、王润鑫、蒋平、张芳芳以知识产权和股权出资
1,920万元，共计实缴资本 8,920万元。

动力源新能源是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新能源智能汽车的技术
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新能源智能汽车整车及电辅件、电气设备、
机械设备、电动机等。

二、动力源新能源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20.12.31 2021.12.31 2022.9.30
资产总额 10,852.07 12,343.87 15,357.78 16,860.60
负债总额 2,022.13 4,382.94 8,239.49 8,871.65
净资产 8,829.94 7,960.93 7,118.29 7,988.95
项目 2019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9月
营业收入 2,707.63 2,796.21 4138.59 5,585.28
利润总额 -92.96 -868.27 -844.69 870.27
净利润 -90.06 -869.00 -842.65 870.66

标的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2022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五位自然人股东赵建虎、李岷舣、王润鑫、蒋平、张芳芳离职后，经多次磋商，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新能

源净资产额 6,887.52万元计算每股净资产，即 0.57元/股。 经友好协商，最终以 0.55 元/股的价格成交，由何
昕先生受让共计 12%的股份，交易金额共计 792万元。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及无形资产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1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7）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诚信的原则，符合动力源新能源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
益。

四、放弃优先权的原因及影响
动力源新能源近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90.06万元、-869.00万元、-842.65万元，由于动力源新能源所涉

及车载设备类产品研发和验证周期较长，近几年子公司业务一直处于孵化阶段，资金及业务发展面临较大
压力。

赵建虎、李岷舣、王润鑫、蒋平、张芳芳等五位自然人股东原任职的团队，主要负责电机控制器产品的
研发，赵建虎为该产品技术负责人。 目前动力源新能源核心业务为氢燃料汽车电源相关产品和新能源车载
电源相关产品，电机控制器相关产品收入占比很小，且未来不属于动力源新能源战略发展方向。 因此五位
股东的离职对目前动力源新能源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为提振员工信心，加强团队凝聚力，保持公司业务战略方向，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昕先生以自
有资金 792万元受让上述股权，公司及天津力源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有利于控股子公司长期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
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1299 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公告编号：2022-010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29日（星期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29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29 日 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 369 号大明宫万达广场 2 号甲写 17 层美能能源
二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美能能源”）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晏立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4 人， 代表股份

136,665,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575%。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136,659,2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54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4人，代表股份 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5,75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89%。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5,7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54%。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4 人， 代表股份 6,6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西安）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建设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36,665,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75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刘瑞泉律师、陈思怡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关于对外投资签订项目协议书的进展情况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签订＜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建设项目协议书＞的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美能
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建设项目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为了加快该协议书的签
订和项目的实施建设，公司与协议书签订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前期充分沟通，并
于 2022年 11月 29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与其及时签订了《美能能源
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建设项目协议书》。 公司将根据对外投资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关于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美能能源总部暨西安智慧能源研究院建设项目协议书》（编号：西高新协（2022）27号）。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2-078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同业竞争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 07 日，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

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乃馨公司”）签订了《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 1
亿元设立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乃馨养老研究院”）。 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
资 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80%；康乃馨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20%。本次交易完
成后，康乃馨养老研究院拟开展老年颐养、养老研究和养老培训等机构养老业务，与康乃馨公司存在部分
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编号为 2021-044、2021-045、2021-046及 2021-047公告。

二、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就上述同业竞争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集团”）出具了

《关于同业竞争解决措施的承诺函》，具体措施如下：
1、将督促康乃馨公司努力提高其资产质量及经营业绩，尽快促使康乃馨公司或其养老资产具备转让

给上市公司的条件。
2、在本次交易完成 3 年之内且发展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发展集团承诺在法律法规及政策允

许的情况下，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在康乃馨公司或其相
关养老资产符合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能增
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各方面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等）且公司有意收购时，发展集团将以公平合
理的市场价格将持有的康乃馨公司股权或促使相关养老资产转让给公司； 否则发展集团将采取其他适当
方式，消除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

3、若发展集团及/或发展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在获得有关与公司具
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收购机会，相关第三方同意按照合理的条款将该机会提供给公司，同时公司亦有
意参与且具备相应的实力及运营能力，则发展集团、公司和第三方应进行善意协商以促使公司实施该等投
资、收购机会。

4、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发展集团保证依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善意行使权利，不
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同业竞争解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组建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通知》（湘国资发展〔2022〕148 号），发展集团所持有的康乃馨公司 95.74%股权已划转至湖南医
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故发展集团已解决上述同业竞争，不存在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